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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國立成功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第三條，訂定本要點。 

二、本系碩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二十四學分，其中應含本系碩、博士班課程至少十五學分；博士

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十八學分，其中應含本系博士班課程至少九學分。碩士論文六學分、博士

論文十二學分，均另計。語文課程均不計。一○三年度起入學之碩、博士生，非本科系畢業之

碩、博士班研究生應修畢本系大學部專業必修科目至少十五學分，且不得列入碩、博士畢業學

分計算。專業必修科目如下: 工程圖學(一)(二)、計算機概論、應用力學、工程數學

(一)(二)、測量學、測量學實習、工程材料學、工程材料實驗、運輸工程學、動力學、流體力

學、材料力學(一)、土壤力學、土壤力學實驗、工程地質學、工程計畫管理、鋼筋混凝土學、

結構學(一)，外籍生應修畢之專業必修科目由學術委員會審查。 

三、大學部期間選修之碩、博士班課程成績達七十分，且未計入大學畢業學分者，經指導教授同

意，得抵免碩士班畢業學分，惟以六學分為限。博士班不接受抵免學分之申請。 

四、本系或他系退學或肄業碩、博士生在學期間所選修碩、博士班課程，得抵免再入學後之碩、博

士班畢業學分。若已在本系修過專題討論亦得抵免。 

五、經指導教授同意，碩士班研究生得選修其他系所碩、博士班課程至多認定九學分，博士班研究

生得選修其他系所博士班課程至多認定九學分。 

六、碩、博士班研究生必須修畢專題討論四學期，但不計入畢業學分。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於碩士學

程，若已達到所有其他畢業要件而擬提前畢業，得僅修畢至該學期專題討論。博士班研究生參

加演講場次及成績由指導教授決定。 

七、碩、博士生應至少在本系修畢所屬學術分組或其指導教授所屬學術分組兩門核心課程。各組核

心課程如下： 

甲組：彈性力學、結構動力學、有限元素法。 

乙組：高等土壤力學、高等基礎工程、高等工程地質、高等岩石力學、土壤動力學。 

丙組：鋪面分析、工程統計、高等瀝青材料學。 

丁組：材料機械性質、材料變形機制、破壞力學、高等鋼結構、高等鋼筋混凝土。 

戊組：工程成本與財務、工程時程控制、作業研究、工程資訊管理。 

應修研究生通識(含學術倫理、中英文寫作能力、溝通表達能力)，其中學術倫理至少 6 小時、

中英文寫作能力及溝通表達能力至少各 1 小時。相關課程認定依本系研究生通識規範。 

八、本實施要點未盡事宜由系課程暨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或學術委員會決定之。 

九、本實施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立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碩、博士班畢業學分認定實施要點」第二、五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七、碩、博士生應至少在本系修畢

所屬學術分組或其指導教授所

屬學術分組兩門核心課程。各

組核心課程如下： 
甲組：彈性力學、結構動力

學、有限元素法。 
乙組：高等土壤力學、高等基

礎工程、高等工程地

質、高等岩石力學、土

壤動力學。 
丙組：鋪面分析、工程統計、

高等瀝青材料學。 
丁組：材料機械性質、材料變

形機制、破壞力學、高

等鋼結構、高等鋼筋混

凝土。 
戊組：工程成本與財務、工程

時程控制、作業研究、

工程資訊管理。 
應修研究生通識(含學術倫理、

中英文寫作能力、溝通表達能

力)，其中學術倫理至少 6 小時、

中英文寫作能力及溝通表達能

力至少各 1 小時。相關課程認

定依本系研究生通識規範。 

七、碩、博士生應至少在本系修畢

所屬學術分組或其指導教授所

屬學術分組兩門核心課程。各

組核心課程如下： 
甲組：彈性力學、結構動力

學、有限元素法。 
乙組：高等土壤力學、高等基

礎工程、高等工程地

質、高等岩石力學、土

壤動力學。 
丙組：鋪面分析、工程統計、

高等瀝青材料學。 
丁組：材料機械性質、材料變

形機制、破壞力學、高

等鋼結構、高等鋼筋混

凝土。 
戊組：工程成本與財務、工程

時程控制、作業研究、

工程資訊管理。 

碩博士生應修研究生

通識。 

  

  



 

 

國立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研究生通識規範 
111.03.07 系務會議訂定 

依「國立成功大學課程規劃共同原則」第二條規定，碩、博士班應修研究生通識(含

學術倫理、中英文寫作能力、溝通表達能力)，其中學術倫理至少 6 小時、中英文寫

作能力及溝通表達能力至少各 1 小時。相關規定如下： 

一、 研究生應完成至少 6 小時之學術倫理教育課程訓練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於畢業

前三個月送本系系辦王莉華小姐以利於登錄。 

下列為本系認可之線上課程，請依各自的說明進行註冊與上課。 

1. 臺灣學術倫理教育資源中心 

https://ethics.nctu.edu.tw 

適合研究生（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閱讀之單元。 

2. EpigeumEpigeum Research Integrity 英文線上課程 

https://courses.epigeum.com/login 

Epigeum-Research Integrity為牛津大學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與全球頂尖機構合作開發的線上課程，其中包含 8 個核心課程與 5 個補充課

程。每個課程各認列 30 分鐘。請依 Epigeum Research Integrity 使用說明

進行註冊與上課。 

3. CITI 英文線上課程 

https://about.citiprogram.org/ 

Collaborative Institutional Training Initiative (CITI)之負責任的研

究行為為一全面的線上課程，其中包含基礎與進修課程，各有 12 門與 11 門

課程。每個課程各認列 30 分鐘。請依 CITI 使用說明進行註冊與上課。 

二、 研究生應出席本系專題討論標示為中英文寫作及溝通表達能力之演講，並以當天

簽到退記錄作為修課證明。 

 


